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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

月14日以当面告知、电话、微信等通讯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会议
于2026年5月15日下午14:00时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
出席董事 9名（其中，董事许敏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柯桂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柯桂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柯炳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详见同日披露的《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柯桂华先生为总裁；聘任柯炳华先生、柯建豪先生、邱晓荣先生、王丽女士、范建

华先生为副总裁；朱迎春女士为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赵俊先生、柯磊先生为总裁助理；赵泽
元先生为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且财务负责人聘任
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披露的《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萍萍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详见同日披露的《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就本议案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由月

基本薪酬、月绩效薪酬和年终绩效薪酬构成。月基本薪酬按月均额发放，月绩效薪酬由各事
业中心考核发放；年终绩效薪酬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司经营和业绩指标完成情
况，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综合考核评定后于下一年度发放。

董事长柯桂华、副董事长柯炳华、董事柯磊、董事赵泽元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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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5月14日，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和独立董事，与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2026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以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相关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柯桂华先生
副董事长：柯炳华先生

董事会成员：柯桂华先生、柯炳华先生、柯磊先生、许敏先生、吴弘先生、赵泽元先生（职工
代表董事）、马钧先生（独立董事）、吕勇先生（独立董事）、倪受彬先生（独立董事）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柯桂华先生
委员：倪受彬先生、吕勇先生、马钧先生、许敏先生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马钧先生
委员：倪受彬先生、吕勇先生、柯炳华先生、柯磊先生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吕勇先生
委员：倪受彬先生、马钧先生、吴弘先生、许敏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倪受彬先生
委员：吕勇先生、马钧先生、柯磊先生、吴弘先生
公司董事会成员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裁：柯桂华先生
副总裁：柯炳华先生、柯建豪先生、邱晓荣先生、王丽女士、范建华先生
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朱迎春女士
总裁助理：赵俊先生、柯磊先生
董事会秘书：赵泽元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徐萍萍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孙林先生因连续任职满6年，不再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参选；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陈耿先生不再作为董事候选人参选。
特此公告。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附件：个人简历
柯桂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职于温州乐清白

象光电厂、温州市华科电器有限公司、温州华科工业发展有限公司；2003年起任科博达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7年至今任科博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总
裁；曾担任浙江省温州市第九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五届政协委员，现兼任上海浦东
工商联副主席。

柯桂华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柯炳华，男，中国国籍，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职于温州市华
科电器有限公司、温州华科工业发展有限公司；2005年起任科博达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2007年至今任科博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

柯炳华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柯磊，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历任科博达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基建工程部主管、浙江科博达工业有限公司基建工程部经理兼MRO采购部经理、
浙江科博达工业有限公司基建工程部经理、MRO采购部经理同时兼任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MRO采购部经理。2018年至今先后担任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副总监、智能
光源中心总监助理、分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助理。

柯磊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许敏，男，美国国籍，中国永久居留权，1962年出生，博士学历，教授。历任通用汽车公司
德尔福分部发动机管理系统研发部资深项目工程师、伟世通公司研发中心发动机燃烧高级技
术专家、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助理；现任上
海交通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董事。

许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弘，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6年生，中共党员，法学学士。自1984年7月
起任职于华东政法大学，曾任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中国商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
国际商务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
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咨询专家，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委员会委员、上海期货交易所研究院学术委员等。现
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会
长，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董事。

吴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吕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7年出生，中共党员，正高级会计师。曾任上
海一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总监，百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历任上海市审计
局综合业务处处长，上海市审计中心副主任；现任东浩兰生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吕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马钧，男，德国国籍，1970年12月出生，有境外居留权，博士学历，教授。曾任德国大陆汽
车电子公司工程师、德国奥迪公司营销管理、美国德尔福技术委员会委员、杭州雷迪克汽车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同济大学汽车营销管理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
同时兼任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促进中心执行副秘书长、中国科技部中德电动汽车联合研
究中心中方协调人，863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重大专项课题负责人等；现任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
学院教授、设计创意学院双聘教授，瑞士圣加仑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智能座舱工
作组副组长、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兴三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

马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倪受彬，男，中国国籍，1973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安徽铜陵学院图书馆助理馆
员，中国工商银行漕河泾开发区支行信贷员，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法律事务主
管，第一证券有限公司法律部经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院长；现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
识产权学院教授、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
立董事。

倪受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赵泽元，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出生，本科学历。2013年10月至2016
年3月，历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部审计师、高级审计师；2016年
3月至2018年10月，历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投行部高级经理、助理董事；2018年
10月至2021年4月，历任沣石（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高级投资经理、助理投资总监；
2021年5月至2025年5月，历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环球家族办公室高级经理、中国
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环球家族办公室副总经理；2025年6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秘书。

赵泽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非董事人员）
柯建豪，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华科电器生产副

总经理、华科工业技术副总经理；2012年9月至今，历任科博达技术总经理助理、浙江科博达
董事、嘉兴科奥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6月任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浙江科博达常务
副总经理、嘉兴科奥总经理等职务。

柯建豪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上海瀛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1391%股份，合计约561,930股。柯建豪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柯桂华先生、柯炳华先生为
堂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邱晓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台达电子
有限公司工程师、伟创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凯雷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2012年加入科博达，历任营运总监、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邱晓荣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上海瀛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1299%股份，合计约524,430股。邱晓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丽，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出生，大学学历。任上海华宝香精香料有
限公司质检员；历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两报编辑、秘书科长、总监秘书、上海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无线产品线基站平台HRBP部长、上海研究所员工关系HRM；曾任苏州邻邻团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HRVP、上海智蕙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顾问；2020年8月加入科博达，任公司人
力发展中心总监；2021年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分管人力发展中心。

王丽女士直接持有公司0.00852%股份，合计34,400股。王丽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范建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欧姆龙（上海）有
限公司生产主管、高田（天津）汽配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田汽车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总经
理、均胜百高汽车安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和高田汽车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工厂总经理；

2019年3月加入科博达，历任运营总监、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范建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0.00837%股份，合计33,800股。范建华先生与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赵俊，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博士学历。曾任德国Rossendorf研

究中心博士后、上海众华电子有限公司模拟电路设计经理、安森美半导体高级应用工程师；
2010年加入科博达，任技术总监；现任公司总裁助理。

赵俊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上海瀛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1137%股份，合计约459,130股。赵俊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朱迎春，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温州吉尔达鞋业
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温州华科工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温州科博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财
务高级经理兼人力行政负责人；2014年12月至今，负责公司多个子公司（全资、控股）财务工
作；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朱迎春女士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上海富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0194%的股份，合计约78,287股。朱迎春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徐萍萍，女，中国国籍，198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曾任上海仁福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理、上海盛本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5
年1月至2019年3月任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监、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
券事务代表；2019年4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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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
任赵泽元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赵泽元基本情况如下：
赵泽元，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出生，本科学历。2013年10月至2016

年3月，历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部审计师、高级审计师；2016年
3月至2018年10月，历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投行部高级经理、助理董事；2018年
10月至2021年4月，历任沣石（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高级投资经理、助理投资总监；
2021年5月至2025年5月，历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环球家族办公室高级经理、中国
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环球家族办公室副总经理；2025年6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秘书。赵泽元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

赵泽元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
（三）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

届满；
（四）最近36个月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中国证监会采取3次以上行政监督

管理措施；
（五）最近36个月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
（六）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赵泽元先生长期从事金融机构及投资银行工作，赵泽元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

证明，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所需的法律、财务等专业知识和五年以上金融从业工作经验，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任职条件。

提名委员会对本事项提出建议，认为赵泽元先生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任职条件，具备相应的履职能力，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
要。同意聘任赵泽元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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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供应商等）申
请授信或其他履约义务，同意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含额度有效期内新设立或收购的控股子公
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60亿元，预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等额680亿元人民币，
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
的额度。同时，在此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按照
控股子公司的审议程序决定，控股子公司在其履行审议程序后，及时通知公司履行有关信息
披露义务。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2）、《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6-041）。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近期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与子公司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的授

信业务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
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的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近期就北京一商宇洁商贸有限公司与子公司北京
神州鲲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贸易事项签署了《公司担保函》，担保金额人民币3亿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该笔担保已经过北京神州
数码有限公司审议通过，同意提供本次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 司 名
称

合 肥 神
州 数 码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神
州 鲲 泰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成 立 时
间

2021 年
2月5日

2003 年
4 月 15

日

注册地点

安徽省合
肥市包河
区繁华大
道 5162 号
神州鲲泰
生产基地
3 号 厂 房

107室

北京市海
淀区上地
九街9号3
层301号

法定代表
人

李岩

陈振坤

注 册 资
本

50000 万
元 人 民

币

100000
万 元 人

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电子（气）
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网络
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网络技术服务；通讯设备销售；通
讯设备修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移动通信设备制造；
移动通信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软件开发；通信设备销
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制
造；物联网设备销售；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用设
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信息安全
设备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租赁服务（不含许可
类租赁服务）；终端测试设备销售；终端测试设备制造。（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关 联 关
系

控 股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2、被担保人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 司 名

称

合 肥 神

州 数 码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神

州 鲲 泰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资产总计

983,478.77

1,151,

105.54

短期借款

79,955.17

142,

036.11

流动负债合

计

814,639.54

961,862.37

负债合计

884,542.26

1,011,

415.32

净资产

98,936.51

139,

690.23

营业收入

1,124,

968.00

1,044,

365.35

利 润 总

额

16,

878.50

30,

438.35

净利润

12,

685.99

22,

258.59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金额

0.00

0.00

资 产

负 债

率

89.94

%

87.86

%

3、被担保人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 司 名

称

合 肥 神

州 数 码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神

州 鲲 泰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资产总计

896,045.89

1,097,

314.02

短期借款

138,

097.19

162,

350.77

流动负债合

计

791,240.36

905,328.81

负债合计

794,999.89

952,275.43

净资产

101,

046.00

145,

038.59

营业收入

190,695.60

205,131.62

利 润 总

额

1,950.91

5,357.40

净利润

2,102.42

5,344.69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金额

0.00

0.00

资 产

负 债

率

88.72

%

86.78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北京一商宇洁商

贸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

公司

北京神州鲲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人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码有限

公司

担保总额

人民币贰亿伍仟

万元

人民币叁亿元

保证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六个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676.80亿元，其中股东会单独审议

担保金额美元5.21亿元（按实时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约35.74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对外担

保实际占用额为289.9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3.42%。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9.75亿元，担保实际占用额0.86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631.31亿元，担保实际占用额289.07亿元。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6-055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贵阳市云岩区观山东路198号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

141,227,292

34.05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邓代兴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的列席情况，逐一说明列席理由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552,392

比例（%）

99.5221

反对

票数

673,300

比例（%）

0.4767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12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552,392

比例（%）

99.5221

反对

票数

673,300

比例（%）

0.4767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1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以及 2026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06,492

比例（%）

99.3995%

反对

票数

673,300

比例（%）

0.5991%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14%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552,392

比例（%）

99.5221

反对

票数

673,300

比例（%）

0.4767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12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510,892

比例（%）

99.5044%

反对

票数

673,300

比例（%）

0.4944%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12%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及2026年度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552,392

比例（%）

99.5221

反对

票数

673,300

比例（%）

0.4767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1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523,392

比例（%）

99.5015

反对

票数

702,300

比例（%）

0.4972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13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552,392

比例（%）

99.5221

反对

票数

467,600

比例（%）

0.3310

弃权

票数

207,300

比例（%）

0.146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以及2026
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财
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
事2025年度津贴及2026
年度津贴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6,107,592

6,107,592

1,066,092

6,107,592

6,078,592

6,107,592

比例（%）

90.0493

90.0493

61.2347

90.0493

89.6218

90.0493

反对

票数

673,300

673,300

673,300

673,300

702,300

467,600

比例（%）

9.9270

9.9270

38.6734

9.9270

10.3546

6.8942

弃权

票数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207,300

比例（%）

0.0237

0.0237

0.0919

0.0237

0.0236

3.05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4、5、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3、5、6，公司关联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股

东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3、议案8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4、上述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玉祥、闫哲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
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58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9
转债代码：113646 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118号新奥科技园B座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2

2,472,869,548

79.90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承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马哲律师、张莹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
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9人，董事王玉锁先生和张瑾女士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总裁助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梁宏玉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新奥股份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2,086,473

比例（%）

99.9683

反对

票数

635,600

比例（%）

0.0257

弃权

票数

147,475

比例（%）

0.0060

2、议案名称：《新奥股份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2,570,873

比例（%）

99.9879

反对

票数

148,600

比例（%）

0.0060

弃权

票数

150,075

比例（%）

0.0061

3、议案名称：《新奥股份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2,687,348

比例（%）

99.9926

反对

票数

175,6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6,600

比例（%）

0.0003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60,106,559

比例（%）

99.4838

反对

票数

12,098,796

比例（%）

0.4892

弃权

票数

664,193

比例（%）

0.027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2,550,618

比例（%）

99.9871

反对

票数

299,930

比例（%）

0.0121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新奥股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2,577,150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273,098

比例（%）

0.0110

弃权

票数

19,300

比例（%）

0.0009

7、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重大资产重组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2,573,748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285,600

比例（%）

0.0115

弃权

票数

10,200

比例（%）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议案名称

《新奥股份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制定〈新奥股份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延长重大资产重组股东
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期
限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18,514,229

405,933,440

418,377,499

418,404,031

418,400,629

比例（%）

99.9564

96.9517

99.9238

99.9301

99.9293

反对

票数

175,600

12,098,796

299,930

273,098

285,600

比例（%）

0.0419

2.8896

0.0716

0.0652

0.0682

弃权

票数

6,600

664,193

19,000

19,300

10,200

比例（%）

0.0017

0.1587

0.0046

0.0047

0.00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6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律师、张莹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03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35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开立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专
户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相关人员办理开立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
项账户及签订相关监管协议的具体事宜。

近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开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2026年5月14日，公司与建设银行及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第一创业”）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0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5.3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38,000,
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57,920,500.00元（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80,079,
5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2月9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2619号）。

二、开设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批准，公司设立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建设银行、第
一创业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
江霞山支行

银行账号

4405******1884

募集资金用途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丙方”)（保荐人）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截至2026年5月14日，专

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
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兴刚、付林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向甲方提供对账单，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达到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
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该募集资金专
户。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的，应在1个工作日内及时通知丙方。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各方之间的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在任何一方向另一方送达要求就前述争议进行协商解决的通知之日起30工作日内
未能得以解决，则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总会（“贸
仲”）在北京市进行仲裁（且提交争议的仲裁机构仅应为贸仲）。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对本协
议各方均有约束力。仲裁应根据申请仲裁时有效的贸仲仲裁规则进行（本协议另有约定除
外），且仲裁庭由三位仲裁员组成，提起仲裁的一方或多方应指定一位仲裁员，就仲裁作出答
辩的一方或多方应指定一位仲裁员。首席仲裁员应为在国际金融、证券领域经验丰富和声望
较高的专家，并由各方共同选定，若各方未在第二位仲裁员被指定之日起20工作日内达成协
议指定首席仲裁员，则由贸仲主任指定。在争议解决过程中，除争议事项外，本协议各方应继
续全面履行本协议。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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